
海關審核經專案核准委託加工案件新增區外加工廠商作業規定 (民國 96 年 01
月 05 日發布 )
一、為行政院自由貿易港區協調委員會（以下簡稱協調會）授權海關審核

經其專案核准委託加工案件，准駁申請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特訂

定海關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申請人：指原向協調會申請專案核准委託二家以上區外廠商作多階

段製程實質轉型加工之自由港區事業。

（二）主要受託加工廠商：指進行主要加工過程並完成最終加工產品之廠

商。

（三）非主要受託加工廠商：指將部分免稅原物料加工後，交予主要受託

加工廠商，供其完成最終產品之廠商。

（四）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指經協調會專案核准委託二家以上區外廠

商作多階段製程加工之案件，因原核准非主要受託加工廠商產能不

足或中止合約，所須新增之區外非主要受託加工廠商。

三、審核之案件應由申請人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由管理機關轉所在地關

稅局初審後報財政部（關稅總局）核定。

四、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已辦妥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無積欠已確定之應納稅捐及罰鍰。

五、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加工範圍，以原專案核准非主要受託加工廠商

加工之範圍為限。

海關為前項審核之需要，得請申請人提供原專案委託加工計畫書。

六、申請人應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供所在地關稅局審核：

（一）經協調會專案審核委託加工核准函。

（二）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及工廠登記

證影本。

（三）委託加工契約書（或經委、受託雙方簽署之訂單）影本。

（四）委託加工流程圖及用料清表。

（五）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含資

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六）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向國稅局及所在地關稅局申請無積欠已確定

應納稅捐及罰鍰之證明文件。



七、所在地關稅局受理管理機關函轉之申請案後進行形式審核，如有應備

文件不全應補正者，應於文到五個工作日內通知申請人補正，申請人

應於文到十五個工作日內補正，逾期未能補正者，於五個工作日內轉

管理機關函復申請人，不予受理，並副知協調會、關稅總局。

所在地關稅局於受理申請書件齊備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就相關文件

作實質審查完成初審，並將初審結果（符合、不符合或認定有疑義者

）報關稅總局，並副知協調會、管理機關。

關稅總局於受理提報十個工作日內核定，並將核定結果函復原受理之

所在地關稅局。認定有疑義者，報財政部轉協調會核處，並副知相關

機關。

所在地關稅局應於接獲關稅總局核定結果通知五個工作日內轉管理機

關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協調會、關稅總局。

認定有疑義而依第三項轉協調會核處者，所在地關稅局於接獲核處結

果通知時，同前項規定辦理。

八、有關專案核准期間、終止委託加工契約、新增區外受託加工廠商核准

之撤銷或廢止，仍依協調會專案審核委託加工申請作業須知第五、六

、七點之規定，由授權機關協調會辦理。


